附件1：
采购需求方案
为确保医院采购招标代理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医院结合目前采购工作实际，拟现面向社会公开遴选4家招标代理机构，承担我单位需要通过第三方招标代理机构实施采购的招标代理服务，具体如下：
一、遴选目的
通过公开遴选方式，择优选取具备专业能力、丰富经验和良好信誉的社会招标代理机构，为医院提供政府采购项目（包括货物、服务、工程等类别）及非政府采购项目的招标代理服务，涵盖项目前期咨询、招标文件编制、发布招标公告、组织开标评标、处理质疑和投诉、协助签订合同、配合项目验收等全流程服务，确保采购项目合法合规、高效有序推进。
二、遴选方式、服务期限及相关费用报价：
1. 遴选方式：符合条件的招标代理机构递交相关报名材料，医院组织评审小组对符合资格条件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评审，选择前4名作为入库候选人，经公示无异议后向候选人发出入选通知书。服务期内不承诺项目委托数量及委托金额，采用随机抽取代理机构的方式分配委托项目。
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合同一年一签，经双方考核合格后，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续签。
3.服务报价：拟选用的代理公司服务费率参照《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规定费率的80%，此费用由中标（成交）单位支付，以中标(成交)金额为计费基数，按相关代理费计算标准乘以报价比例得出。
4.项目采购过程中发生的下列相关费用包含在采购代理服务费中：一是公告(采购信息)发布费用；二是组织实施需求论证/需求审查、编制采购文件、评标(评审)报告、组织投标人(响应供应商)踏勘察现场并答疑，组织开标活动，协调合同签订等的费用；三是采购会务、资料等费用，但采购人发生的费用由采购人自行承担；四是涉及开标、评标(评审)场地的相关费用；五是项目流标需重新组织采购的费用；六是其他约定。
5.评审过程中的专家评审费用按规定由采购人支付。
6.除以上约定外，遴选人不在支付其他费用给代理机构。
三、遴选采购代理机构相关要求
（一）备选采购代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代理医院集中采购以外的招标采购项目。必须能满足其委托任务的范围如下：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为医院的采购项目组织实施采购；
2.根据医院委托情况，按照《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为医院的采购项目组织实施需求论证；
3.处理医院委托采购项目的询问、质疑和投诉；
4.按照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公示评审结果，向中标(成交)供应商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
5.完成采购项目涉及的所有备案手续。
（二）遴选采购代理机构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开标室、监督室数量及图片，招标人员清单（以劳动合同或社保缴付为准））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比选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
6.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遴选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报名材料递交截止之日前的查询截图。
7.提供政府采购代理案例相关资料，其业绩要求近三年来至少已完成5个以上且单个采购金额达100万以上的政府采购代理业务。（同时提供履约评价表）
8.具备政府采购代理资格，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完成代理机构名录登记（信息处于已公布状态），且已在四川政府采购网完成入库备案，提供中国政府采购网登记截图和四川政府采购网入库截图。
9.不接受联合体
10.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遴选代理机构的具体运用。
（一）根据医院采购项目需求，对备选采购代理机构具体运用采取随机选取的方式进行敲定，遴选人不承诺中选机构一定会代理项目。
（二）特别说明：医院采购科后期对备选采购代理机构的履约能力、服务能力等各方面进行实时跟踪，若出现扰乱市场经济、不良投诉举报、服务态度不佳等行为，医院可以单方面解除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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